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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内
外商投
资企业
设立审

批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2014年2月修
订）第六条：“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给
批准证书。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
有关部门审批……”。第八条：“审批机构自接到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全部文件之日
起，3个月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第三十九条：“合营企业需要在国外和港澳地
区设立分支机构（含销售机构）时，应当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通过，2000年10月修订）第五条：“申请设
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
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第七条：“
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
关批准；变更内容涉及法定工商登记项目、税务登记项目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10月国务院批准，1990年12月对外经济贸
易部发布，2001年4月修订）第七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
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第十一条：“审批机关应当在
收到申请设立外资企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审批机关如果
发现上述文件不齐备或者有不当之处，可以要求限期补报或者修改。”
    4.《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3年第三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接国务院下放
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2013年12月鲁政字〔2013〕256号）将“总投资3亿美元以
下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审批（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等事项下放至设区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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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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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旧
机动车
鉴定评
估机构
审批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82项：“设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审批”实施
机关为商务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
    2.《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2012年9月
国发〔2012〕52号）将“设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审批”下放至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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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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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对外劳
务合作
经营资
格核准

    1.《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6月国务院令第620号）第五条：
“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经省
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
    2.《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4年第三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接国
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通知》（2014年12月鲁政字〔2014〕223
号）将“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下放至设区市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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